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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制度，指行使國家司法權作用之法律制度而言，換言之，司法制度即依據憲

法及相關法律，就其組織、編制和職掌作成體系和運作分工，以期有效推動司法權。

司法制度不僅靜態體現國家在司法制度上，更動態推動國家在憲法上所賦予的司法權

。 

司法審判訴訟制度，可分為司法一元制度及司法二元制度兩種。司法一元制度，

指民事刑事與行政訴訟都歸普通法院管轄不設特殊性質之法院，像美國、英國、日本

等。司法二元制度，則指司法審判權的雙軌或多軌化，也就是說除了普通法院以外，

會依據裁判所涉事物性質設立不同屬性知特殊法院，例如法國之中央行政法院、德國

之聯邦行政法院、憲法法院、財務法院等。我國除普通法院外，另設有行政法院，行

政訴訟案件由行政法院審理，違憲審查權由大法官會議行使，軍事審判案件則由軍事

法庭審理，就此層面而言，我國比較像德法等國司法二元訴訟制度。 

唯有普通法院才得以對人民進行審問與處罰的制度，就是司法一元訴訟制度。1換

言之，即只有普通法院，依刑事訴訟之程序，才可審問或處罰犯罪者。人民犯罪須由

司法機關辦理，且除非法律有特別規定，亦不受特別法院之管轄，而由統一的普通法

院辦理。憲法規定，關於非現役軍人不受軍事審判，為司法一元制度之具體表現。2 

司法審判一元訴訟制度乃為正當法律程序不可或缺之一環，美國路易斯安那州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郭炳昌，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。 

1 憲法第 8 條。 
2 憲法第 9 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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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法院對於正當程序之理解，曾被解釋為：「正當法律程序一詞，係指除非業已經過依

法進行之司法審判程序，任何人之生命、自由、財產或其他受法律保障之權利，均不

得加以剝奪，未經過公開聽證之公用徵收。亦在禁止之列」。3大法官釋字回覆行政機

關可否自行針對科處罰鍰拒為繳納逕予強制執行時，亦言明：必須依照強制執行中規

定，即強制執行僅由法院為之。此亦為司法一元訴訟制度之精義。4 

近年來，我國司法制度修革，揭示法律對於人權價值違反平等保護之原則，應建

構符合民主社會之審判制度和訴訟程序，亦由多元多軌進入一元單軌的制度改革。尤

其在司法審查或違憲審查的制度，將改為與美國相似的分散型違憲審查，且要將司法

院最高審判機關化。整體言之，我國為司法二元訴訟制度，將來會朝向美國式的司法

一元訴訟制度發展趨勢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Black’s Law Dictionary 所解釋 
4 大法官釋字第 16 號解釋 


